关于2026年5月18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22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715922

传 　 真：0833-2715922

地       址：乐山市金口河区滨河路四段133号9楼金口河生态环境局903审批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高性能硅氧锂电负极材料生产项目（一期）
	乐山市金口河区金河镇民心村
	四川科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天和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租赁标准化厂房 11425.12m²，新建氧化亚硅生产线，年产氧化亚硅 3000 吨；配套建设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储、公用辅助、环保治理等设施，办公、生活等依托园区规划建设的综合楼。
	详见附表


附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及拟采取防治措施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废气
	1#排气筒
	氧化亚硅制造破碎、研磨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布袋收尘器+15米高1#排气筒
	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除杂打磨粉尘
	颗粒物
	
	

	
	
	称量进料粉尘
	颗粒物
	
	

	
	
	混合粉尘
	颗粒物
	
	

	
	集气罩未收集粉尘
	粉尘
	排气扇排出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废水
	生活污水
	COD、BOD5、NH3-N、TN、TP、动植物油、SS
	依托园区拟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园区绿化浇灌
	对环境影响小

	噪声
	生产设备
	设备噪声
	选择低噪声的设备，对设备基础减振，采用必要消声、吸声、隔声等降噪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

	电磁辐射
	/
	/
	/
	/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生产；除磁杂质暂存于杂物间后外售综合处理；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售至废品回收站；炉渣经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处理。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加强环境管理，采取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的措施。加强对防渗工程的检查，若发现防渗密封材料老化或损坏，应及时维修更换；对工艺、设备采取控制措施，防止污染物的跑、冒、滴、漏，将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生态保护措施
	/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①对厂区进行封闭管理；

②对布袋除尘器及排气筒定期进行检查，布袋除尘的有效性，降低大气环境污染风险；

③应确保仓储条件如通风、温度、湿度、防日晒等良好，仓储区域应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严禁各类火种。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到文明施工，尽量降低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2、建设单位须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减少和防范污染物的产生，严格执行“三同时” 制度，切实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以保证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

3、加强对职工的安全，环保意识教育，增强职工环境保护意识，做好全院环境保护工作。


